
山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优化老年人优待政策的通知 

鲁政字〔2020〕240 号 

各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更好地让老年人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不断提高老年

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山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结合我省实际，现就进一步优化老年人优待

政策通知如下： 

  一、优待对象 

  我省及省外来鲁的 60 周岁（含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不分国籍、不分地

域，一律享受本通知规定的优待政策。 

  二、优待方式 

  老年人凭居民身份证、老年人电子优待证（2021 年推行）、港澳居民来往

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护照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发

的老年人优待证中任何一种有效证件，享受我省老年人优待政策，实现各市互

认、省内通用。 

  三、优待内容 

  （一）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 

  （二）半价乘坐政府投资建设的国有景区内的观光车、缆车等代步工具； 

  （三）优先就诊、化验、检查、交费、取药，需要住院的，优先安排住

院；省外老年人来鲁旅行期间突发疾病的，医疗机构提供急诊“绿色通道”； 



  （四）政府兴办或支持的公园、景点免购门票；社会力量兴办的公园、景

点，七十周岁以上免购门票，不满七十周岁半价购买门票； 

  （五）免费进入公共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展览

馆、纪念馆等场所； 

  （六）按照时段免费或半价进入政府兴办或支持的公共体育健身场所健

身。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市政府、省直相关部门要把完善老年人优待政策

作为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升民生福祉、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加

强统筹协调，完善配套措施，确保各项优待政策落实到位。 

  （二）加强协调配合。各市政府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重视老年人优待政

策的完善与落实工作，把好事办好。省卫生健康委负责指导各地做好优化老年

人优待政策落实工作，会同省大数据局负责老年人电子优待证的生成、管理与

应用。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

文化和旅游厅、省体育局、省科协按照职责分别抓好优待政策落实。省财政厅

负责指导各市做好有关经费保障工作，并根据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政策

调整情况以及景区内的观光车、缆车等代步工具的优待减免情况，对各市给予

适当支持。 

  （三）加大经费投入。各地要根据本地交通现状，将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纳

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加大经费投入，支持公交发展，提升公交运力，优化公

共交通环境。 



  （四）加强宣传引导。要充分利用宣传媒介，广泛开展政策宣传，提高全

社会政策知晓度，营造政策落实的良好氛围，让老年人充分感受到党和政府的

关心关爱。同时，注重引导老年人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优化社会公共资源利用

及运行秩序。 

  （五）加快政策落实。要按照惠民利民、简便易行、全省互认的原则，根

据老年人的特点，进一步优化办事流程，提高工作效率，确保老年人能够便

利、快捷享受有关优待政策。医疗机构、公园、景点、文化馆、图书馆、博物

馆、科技馆、美术馆、展览馆、纪念馆、公共体育健身场所等单位要严格落实

有关规定，不得额外设置户籍等限制条件，不得强制要求另行办理其他凭证。

全省统一老年人优待政策，各市不再另行制定标准。各市、县（市、区）要研

究出台切实可行的落实措施，确保老年人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本通知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山东省人民政府 

2020 年 11 月 21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监委，省法

院，省检察院。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 年 11 月 23 日印发 

 


